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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发言材料之四一一

高福委员的发言
—— 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提升专业话语权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（以下简称“新冠肺炎”）疫情，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

制机制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。疾控机构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力，在

预警监测、流行病学调查、防控措施的提出和实施等方面，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，面

临着能力不足、专业话语权无法满足疾控现代化治理要求和日益多元化的群众需求。

主要表现在：一是权责不对等。疾控机构承担提出防控策略的职责，由于缺乏疫情处

置的决策权、话语权，导致行政决策和技术策略脱节，疾控专家只能行使建议权，无

法深度参与决策。二是对疾控体系统筹管理和整体规划还有待加强。目前上下级疾控

机构之间仅有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，处理疫情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；防治体系长期

割裂，融合不够，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的防控救治分工协作机制不健全。三是疾控行

政职能设置分散。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疾控和应急等职能分散在疾控局、医政医

管局、应急办等多个司局，对防控细节问题干预较多，缺少统筹协调。四是疾控事业

发展明显迟滞于经济社会发展。2010—2018年，我国各级疾控中心人员总数减少

3.9%，其中作为专业技术主力的执业（助理）医师下降10.8%，而同期综合医院人员

总数则增加64.3%；在经费方面，疾控机构在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从2.9%下降到2.4%，

基层工作经费明显不足。

疾控机构是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，具有高度专业性、技术性的

特点，是专业技能制度化的生动体现。要凸显疾控机构的重要作用，就要把专业技术

工作做到位，做到世界领先、国际一流。疾控体系改革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拥有行政

权力，而在于技术工作不受行政干扰，保持其独立的技术性和权威性。为此，我们建

议：

一是厘清行政部门和技术部门职责。整合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控、应急相关职

能，强化其制定政策法规、行业规划、标准规范的职能。疾控机构定位为技术决策和

技术实施主体，突出专业性和技术性。依法赋予疾控机构防控策略和技术方案制定和

发布的权力，承担疫情的监测、调查、处置、预警、评价等职责。明确疾控机构在

“健康中国”建设中的地位和职责。

二是体现疾控机构专业的独立性、权威性和自主性。疾控机构作为依法设立的独立

法人单位，要赋予疾控机构在专业事务领域的决定权，减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疾控

机构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。探索建立直接向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公共卫生工作和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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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事项报告的机制，经政府授权后可以直接发布疫情信息。尊重疾控机构的自主

性，要依法赋予国家级疾控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的主导权。

三是强化协同意识和能力。强化上级疾控机构对下级疾控机构的管理，在下级疾控

机构领导班子的任命上，要征求上级疾控机构的意见；将属于中央财政事权的重大公

共卫生服务项目实行业务垂直管理，强化全国疾控系统“一盘棋”。完善疾控机构和

医疗机构信息共享、工作协同的模式，加强疾控机构对医疗卫生机构疾控工作的技术

指导和监督考核，明确疾控机构在防控工作的专业核心地位。

四是加强各级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。疾控机构是维护国民健康的国之重器。要改

善疾控机构基础设施条件，支持国家级疾控机构建设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（P4实验

室），每个省份至少设有一家P3实验室。加强监测检测、大数据分析和流行病学调查

等核心能力建设，提升基层疾控机构应急能力。开展创新型攻关研究，设立公共卫生

与健康安全科技创新工程，由国家级疾控机构统筹实施，建立国家大健康基础研究大

科学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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